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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1228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吉牧办议〔2021〕107号  

   

曲风采代表：  

  您在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加大对优势龙头企业带动鹿产业发

展扶持力度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从资金方面，加大投入和整合统筹力度  

  2021 年我省出台了《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产业发

展的意见》（吉政发〔2021〕6号）将梅花鹿产业纳入十大产业集群项目。

《意见》明确指出要统筹中央、省级现有政策和涉农资金,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和

食品产业项目建设。设立乡村振兴产业基金，支持十大产业集群项目建设,重点

用于解决生产、加工、流通方面的薄弱环节。发挥吉林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作

用，鼓励发起设立支持以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产业为重点的产业发展子基金。

持续推进敖东药业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建设，支持符合条件的梅花鹿特色产业小
镇纳入省级特色产业小镇创建名单，对符合条件的梅花鹿特色产业小镇建设项

目予以省级专项资金补助。  

   二、从税收方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农产品加工企业从事农产品初加工项目的所得，按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

从事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费用，可按税法有关规定在缴

纳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减少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从技术方面，推动产学研结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积极促进梅花鹿养殖研发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2020 年 12 月，经民

政厅批准，在双阳区东鳌鹿业集团成立吉林省梅花鹿产业研院，开展梅花鹿良

种繁育、养殖技术、疫病防控、产品研发及加工等相关产业研究，促进教育

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用科技研发助推吉林省梅花鹿产业健

康快速发展。制定吉林梅花鹿行业标准，建立产品追溯体系，给吉林梅花鹿注
入新的特定标签，助推梅花鹿全产业链向标准化、智能化、数据化等方面发

展，加速梅花鹿科技成果转化，为梅花鹿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

技术保障。  

   四、在建设高标准的规模化养殖场或养殖基地方面，扶持壮大龙头企
业，提高发展带动能力  

  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已纳入《关于推进梅花鹿产业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

了支持东丰、四平、双阳、敦化等梅花鹿产业园区建设,依托园区培育壮大养殖

精深加工一体化龙头企业,重点支持吉春制药、长生鹿业、东丰药业、东鳌鹿

业、吉林敖东等龙头企业发展。明确市县可统筹相关资金对符合条件的养殖精



深加工一体化龙头企业给予支持。借助与浙江省对口合作契机，推动我省梅花

鹿产业与浙江资本和市场对接，加大梅花鹿产业发展活力。  

   五、在推进全产业链发展方面，促进梅花鹿产品全产业链开发，不断推

进梅花鹿健康食品产业发展  

  按照省领导在《关于双阳区鹿乡镇梅花鹿鹿茸交易市场调研报告及建议》

的批示精神，协调相关部门，以省政府名义制定下发全省梅花鹿产业链扶持政

策，加快梅花鹿产业发展。继续推进梅花鹿茸、鹿角、鹿胎、鹿骨进入药食同

源目录。拓宽梅花鹿特色产品的电商销售渠道，不断扩大市场规模和生产能

力，提升梅花鹿产品市场占有率。开辟以养殖梅花鹿为主要原料的保健品、食

品生产行政许可绿色通道，鼓励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多部门协同，共同推进我

省梅花鹿健康食品产业发展，努力争取梅花鹿保健食品产业扶植政策，提升我
省企业保健食品注册审批效率。  

   

   

   
   

  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  

  2021 年 6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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